附件
住宿人员10人及以上的生产、经营、租住村(居)民自建房重点整治的8类情形
一、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搭建临时房屋;屋顶、围护结构、房间隔墙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搭建。
二、用于生产、经营的场所，居住区域与生产、经营区域未完全防火分隔。
三、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、电动平衡车及其蓄电池在室内公共区域、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或房间内停放、充电;
室外集中停放、充电区域及其设置的雨棚与建筑外窗、安全出口直接相邻。
四、每层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建筑、屋顶承重构件、楼板为可燃材料的建筑、建筑层数为四层及以上的建筑，疏散楼梯少于2部，首层安全出口少于2个。
五、外窗、疏散走道安装防盗网、广告牌、铁栅栏。
六、用于租住的建筑内设置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或液氨制冷剂的冷库，生产、储存、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自建房设置居住场所。
七、存在未安转漏电保护装置或空气开关、电器线路私搭乱接、过负荷使用等严重电器隐患。
八、耐火等级为三级以下(砖木结构或木楼梯、木楼板、木隔断)的建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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